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综合行政执法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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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严格规范执法行为，切实履行好各项行政处罚权限相关职责，确保辖区内的良好秩序，结合本乡镇实际情况，特制定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，具体内容如下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法治建设要求，坚持依法行政，严格按照上级下放的行政处罚权限，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出发点，全面提升我乡综合行政执法水平。
二、工作目标
通过实施行政检查计划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类违法行为，有效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，促进乡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同时，不断规范执法行为，提高执法效能，提升执法队伍素质和形象。
三、执法检查内容
（一）检查范围
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
（二）检查时间
2026年1月—12月。
（三）执法检查内容
1. 城市管理：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不交管理资料；道路设施（检查井等）缺损未修；占挖道路后不清场；擅设户外广告、临街违建；未按规补批管线、变更占挖道路；违规倾倒垃圾污水；未落实“门前三包”；乡区是否存在违规饲养家禽家畜。
2. 河道湖泊：河道湖泊内建碍洪建筑；倾倒垃圾渣土、从事碍洪活动；弃置阻水物、种高杆植物、修阻水路堤；在堤防等地违规作业（开渠、挖窖等）。
3. 水土保持：开办项目等致水土流失未治理；林区伐木未防流失；滥挖草原（虫草等）；违规倾倒砂石土；破坏水源抗旱设施；危险区违规取土挖沙采矿；在水土流失区铲草皮、挖植物；砍伐护岸林木 。
（四）执法检查方式
日常巡查；按照各专项执法工作方案要求开展执法检查工作；根据重大活动、特殊天气、重大节日等实际，开展执法检查工作；根据举报实际及高发类别和点位，开展执法检查工作；根据计划随机抽查；根据市、乡两级重点工作开展执法检查工作。
四、执法检查要求
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开展具体执法检查过程中，无特殊情况，应当通过文字、视音频、照相等方式进行记录。
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责令改正、执法约谈、通报曝光、行政处罚，进一步提升我乡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水平。

